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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但仅限于 1908 年清政府出台的《钦定宪法大

纲》。而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并没有予以公布，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 1911 年的《重大信条十九条》，但

是，该“信条”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。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、《五五宪

草》、《中华民国宪法》等一系列宪法文件，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，主要的立宪理论

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。所以，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: 一方面，充

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; 另一方面，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。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

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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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关于日本宪法曾经对近代中国的立宪所产生的

影响问题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，中国宪法学者们都提

出了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

1908 年 8 月 27 日清政府颁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

理念、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直接受到日本

明治宪法的影响，甚至有学者认为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全盘“抄袭”了明治宪法。

王世杰、钱端升在《比较宪法》一书中曾认为，

“宪法大纲只列君上大权，纯为日本宪法的副本，无

一不与之相同。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，万世一系;

君上的神圣尊严，不可侵犯; 继承及其他涉及皇室之

事，由君上全权处理———凡此者固均仿照日宪; 即君

上的外交，军事，及行政组织之权，否决法律权，紧急

命令权及解散众议院权，亦无一非日皇之权。至于

附于宪法大纲的臣民权利义务则与一般宪法约略相

似，无足深述”［1］。上述论述是对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在立宪技术上受明治宪法影响的一种概括性评论。

此外，在学界还有学者指出，近代中国的宪政思

想，受到了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代表的钦定宪法理论

的影响，这种影响渗透到立宪和宪法理论研究的诸

多方面。例如，罗志刚在《日本新宪法评估》一文中

指出: 伊藤博文精心杰作而由明治天皇于明治二十

六年( 1889 年) 二月十一日钦定公布的《日本帝国宪

法》迄今整整施行了五十七年。在这部“帝国宪法”
施行后的十五年 ( 即 1904 年) ，蕞尔小邦的日本战

胜了地跨欧亚两洲的强俄; 这一战，使我国士大夫阶

级的立宪党人对日本帝国宪法不胜艳羡之至。当时

张季直曾电袁世凯谓:“日俄之胜负，立宪专制之胜

负也。”足证当时我国士人对于日宪之倾慕。立宪

已足以制胜，那么，挽救我国危亡之道，亦舍立宪而

无由。于是，立宪的呼声，洋洋乎盈耳哉。而立宪的

对象，即以日宪为皓的，光绪三十四年( 1908 年) 八

月二十七日清廷公布的宪法大纲二十三条，不啻为

日本帝国宪法的化身。可见这部宪法不惟对于日本

的国运有绝大的作用，即对于我国的宪政思想也有

绝大的影响。这部宪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保证

了日本坐享胜利之果，所以当战后欧洲各国新宪辈

出的时候，它终是屹然卓立，毫无动摇。①

近年来，中国宪法学界对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

中国的立宪思想、制度的影响也展开了全面和系统

的剖析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韩大元教授的

《论明治宪法对〈钦定宪法大纲〉的影响———为〈钦

定宪法大纲〉颁布 100 周年而作》。在这篇论著中，

韩大元教授将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的立宪思想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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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产生的影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: 明治宪法的

“外见立宪主义”思想对《钦定宪法大纲》产生的影

响是多方面的。除维护皇帝大权、保护君主政体的

消极影响外，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，主要表现

为: 1) 明治宪法的立宪主义思想对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制定与内容产生了积极影响，它虽然在本质上是非

立宪主义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体现了立宪主义

原理，是西方立宪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结合而

成的、注重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。2) 作为中国历史

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，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在一定程度

上体现了明治宪法的三权分立思想，第一次从法律

上规定了限制皇权的条款。当然，维护君主主权是

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基本价值观与出发点，限制皇权

只是在不损害皇帝主权的前提下，在非常有限的范

围内存在的。3) 虽以“附”的形式规定“臣民”的权

利与义务，但毕竟在宪法性文件中第一次规定了社

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，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反映了

时代的历史特点。4 ) 作为制定“钦定宪法草案”的

“准则”，对宪法草案的制定产生了价值引导作用。
5) 在制定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前后围绕着立宪问题，学

术界和民间进行了广泛的宪法问题的讨论，出现了

比较活跃的宪法学研究的思潮和氛围，为早期中国

宪法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基础。可见，日

本明治宪法不仅广泛影响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制

定过程，而且对早期中国宪法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

的学术影响。［2］

综上所述，1889 年明治宪法，作为日本在近代

学习西方宪政经验、致力于政体改革的宪法性文件，

不仅对日本政治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对

近代中国的立宪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这是有

许多文献资料可以佐证的，而且也为大多数学者所

认可。当然，明治宪法的历史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

的，正如罗志刚指出的那样:“不料基于它的体制而

养育成的军国主义，引发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苦战八

年，终归败亡; 于是它在民主时代浪潮中，终于受不

住时代的打击，经本月三日上午八点前辈送进明治

天皇的坟墓中去了。”①

二

肯定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的立宪思想、制度的

影响，应当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立场。从现有的学术

文献来看，明治宪法对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影响带有

一定的历史必然性，而清末仿行宪政却没有完全受

明治宪法的拘束，事实上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思想以

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主张的共和立宪观，都曾

经在清末仿行宪政过程中激烈地交锋过。周逸云编

纂的《比较宪法》一书，对此就有很好的描述。他指

出:“吾国的立宪运动，实起于 1905 年日俄战役以

后。一般爱国志士，智识阶级，认定日本战胜，既由

于立宪。民主立宪派领袖孙中山先生揭示他生平所

怀抱的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，而号召欧日留学生，而

组织革命团体，并将此项主张，立为党纲，宣诸大众。
君主立宪派康有为、梁启超等，亦拟模仿英日，确立

宪政。清光绪三十一年，仿日本明治十五年派伊藤

博文赴欧考察宪政故事，简派载泽、戴鸿慈、端方、尚
其亨、李盛铎等五大臣，与十二月由日而美而欧，分

赴各国，考察政治。同年十月，复略仿明治十六年设

立宪政调查所故事，命政务处大臣筹定立宪大纲，设

考察政治馆。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政府已另派达寿使

日，于式枚使德，汪大燮使英，考察各国宪政。达寿

等先后奏请立宪，清廷乃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

准照宪政编查馆( 即由考察政治馆所改) 。宪政编

查馆资政院王大臣等旋于八月草就君主立宪大纲、
议员选举各法以及九年立宪计划( 即自光绪三十四

年起，至四十二年止) ，分别年限，罗列上陈，奉谕颁

发，依限举办。所谓宪法大纲，即仅定宪法上主要原

则，而细目草案，则留待宪法起草时酌定。各项条

款，多系直接采自日宪。”②很明显，在《钦定宪法大

纲》出台之前，对清政府制定宪法大纲产生理念上

影响的不只仅仅限于明治宪法，孙中山的“五权宪

法”思想也有较大的市场。只不过明治宪法中所确

立的天皇体制与清政府维系皇权统治不变的想法完

全一致，故而明治宪法因切合清政府“仿行宪政”之

需而被“全盘”照搬。但是，到了 1911 年 11 月 3 日

《重大信条十九条》出笼的时候，明治宪法的影响可

以说就显著式微了。因为此时清政府已经摇摇欲

坠，无法再以皇权至上来维系统治了，所以，被迫接

受对君权加以限制的《重大信条十九条》。该信条

第 3 条明确规定: “皇帝之权，以宪法所规定者为

限。”也就是说:“此项信条，为有清一代所曾颁布的

惟一宪法。且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宪法。在宪法史

上，实不容忽视。十九信条，将君主大权深加限制，

仅以宪法规定者为限。责任内阁制度，亦经确定。
宪法起草决议权属于资政院，改正提案权又属于国

会，君主仅有颁布权。不得干预制宪。所以，论者认

为深得英宪以代议机关为政治中枢的精神。于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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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宣 统 末 造，君 主 立 宪 党 人 虚 君 共 和 思 想 的 势

力。”③可见，《重大信条十九条》的立宪理念已经不

同于明治宪法而趋于英式的君主立宪了。
民国成立以后，明治宪法在立宪中的影响基本

上消 失 了，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欧 美 的 共 和 立 宪 主 义。
1912 年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共七章 56 条，内容

涉及总纲、人民、参议院、临时大总统副总统、国务

员、法院和附则。其立宪理念近似于美式的“三权

宪法”。连孙中山也不承认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与

他本人的“五权宪法”有什么关系。他在《民权主义

讲演词》中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表白，他说: “兄弟在

南京的时候，原想要参议院订出一个五权宪法，不料

他们那些议员，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。后来立

了一个约法，兄弟也不去理他。因为我以为是这个

执行约法，只是一年半载的事情，不甚要紧，等到后

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，也未为晚。”④

很有意思的是，民国建立之后，不仅民国政府致

力于践行欧美的立宪主义理念，而且一些日本学者

也积极地向民国政府进言，主张民国政府应当学习

欧美，抛弃日本式的钦定宪法思想，走共和立宪的道

路。今井嘉幸博士著《建国后策》⑤中，就明确指出

“共和立宪”是中华民国立宪政体的唯一出路。在

该“策略”中，今井博士恳请“中华民国大总统、副总

统、国务员、各省督军、省长、国会议员、其他朝野诸

彦俊均鉴”: “将来政治之大方针，须以锐意彻底实

行立宪制度为要义。———拥护共和，推其真义，不仅

在于国体，固以恢复宪政为目的也。况革除从来之

弊风，犹以宪政为必要乎! 故恢复约法，编纂宪法，

固为不可少之手段，而其要不在制度之形式，而不彻

底实行制度之精神，此不可不察也”。与此同时，在

民国元年三月今井博士上奏的《建国策》中，今井博

士特别论述了中华民国的“建国之基础”，即“民国

之基础，不在制度而在国民之精神。所谓国民之精

神者，何也? 四万万人民因羡民主共和之政体，牺牲

身命，百折不回，移从来忠君之道，相率而忠于民主

共和主义。国民之精神，在于此矣”。今井博士不

仅向民国政府“劝言”，而且为体现自己的“共和立

宪”主张，还起草了一份《中华民国宪法( 私案) 》供

民国政府参考。在他起草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中，共

计八章 100 条。其中，第一章总则; 第二章人民权利

义务; 第三章民国议会; 第四章行政府; 第五章法院;

第六章会计; 第七章地方自治; 第八章补则。该宪法

私案第 1 条明确规定: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。

第 4 条规定: 中华民国人民之要件依法律之所定。
很显然，今井博士的上奏已经完全抛弃了日本明治

宪法的立宪思路，而倾向于欧美的资产阶级共和主

义的立宪理念。
由此可见，1889 年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的

立宪活动的影响，仅仅限于清末仿行宪政阶段，特别

是仅限于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起草。由于《钦定宪法

大纲》并没有颁布实施，而 1911 年由清政府颁布的

近代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文件《重大信条十九条》
又明确规定了君权必须受“宪法限制”，故明治宪法

的立宪精神对近代中国的立宪实践没有产生太大的

实际影响。近代中国的立宪主义，特别是民国时期

的立宪理论及立宪主义的实践，基本上是学习欧美

的共和立宪观，并且在后来又基于孙中山先生提出

的“五权宪法”而完全中国化。

三

民国时期，历届民国政府都仿行欧美的共和立

宪主义思路，已经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。而

且在学习欧美立宪主义的过程中，又注意参照了中

国的“国情”，施行了一条既不同于日本，也有别于

欧美的独特的“五权宪法”式的立宪主义路线。
以 1936 年 5 月 1 日立法院通过，国民政府宣布

的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( 又称《五五宪草》) 为例，

该宪草共八章 148 条，其中的“国民大会”、“中央政

府”、“地方制度”的制度设计，与孙中山先生在《五

权宪法》一文中的“五权宪法”基本思路完全一致，

特别是在“中央政府”部分，分为总统、行政院、立法

院、司法院、考试院和监察院。而宪草第 1 条也明确

规定:“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主义共和国”。可以说，

《五五宪草》是完全中国化的“宪法。”
基于《五五宪草》的立宪精神，经过 10 年左右

的修改，在 1946 年 12 月 25 日由国民大会通过，

1947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公布，同年 12 月 25 日施

行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，则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

“五权宪法”的立宪思想。该宪法序言开诚布公地

宣布:“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，依据

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，为巩固国权，保障

民权，奠定社会安宁，增进人民福利，制定本宪法，颁

行全国，永矢咸遵。”对于《中华民国宪法》所赖以制

定的宪法理念的特征，蒋介石在 1946 年 11 月 28 日

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的“对制宪之意见”中

宣称:“我们所制定的宪法，不仅要求形式的完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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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要求其能付诸实行而无窒碍。自从政府公布五

五宪草以后，经过全国人民十年的研讨，已经深入人

心。五五宪草是根据国父的五权宪法而制定的，大

家都知道，国父发明的五权宪法是世界上最新的最

进步的宪法。”⑥其时，担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，对

《中华民国宪法》所做的各项草案说明中，特别强调

了该宪法的三个特点: 一是“五权宪法”; 二是“中国

国情”; 三是“时代需要”。在《我们需要何种宪法》
一文中，孙科指出: “我们需要何种宪法呢? 这实在

是大家都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。要解答这个问题，

我以为我们须先明了以下的两个原则: 第一，它必须

是合于我们的国情的; 第二，它必须是合于我们的时

代的需要的。”“换言之，我们宪法中的一切问题，我

们都要以创造的精神，根据我们特有的国情和时代

的需要，自出心裁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来。各国的成

规只能作我们的参考。就是各国宪法专家的理论，

也不该奉为金科玉律。必如是，我们所制定的宪法，

总能是适用的，行得通的。”“总结起来，我的意思

是: 第一，我们需要的是五权宪法，因为它是最适合

我们的国情和时代需要的。第二，五权宪法必须以

三民主义为依归，不但它的精神不应该违背三民主

义，就是它的内容和形式，也可以应用三民主义的原

理来研究，来制定。”⑦

据上分析，不难看出，从 1912 年民国政府成立

后，近代中国的立宪思想、制度和实践基本上就不受

1889 年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了，而且由于践行孙中

山先生的“五权宪法”理论之故，民国政府的立宪理

念也没有完全照抄照搬欧美的共和立宪观，基本上

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，独立创造出来的宪法

理论，在人类宪政发展史上具有自己的特色，值得学

界认真加以关注。

注释:

① 罗志刚著《日本新宪法评估》，《中央日报》中华民国 35
年 12 月 7 日，参见徐时中编辑《宪法论文选辑》，新中国

出版社(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) 1947 年 8 月版，第 357
页-第 358 页。

② 周逸云编纂:《比较宪法》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( 1933 年) ，第五编“中国制宪过程”第一节清季立宪运

动，第 243 页-第 245 页。
③ 周逸云编纂:《比较宪法》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( 1933 年) ，第五编“中国制宪过程”第一节清季立宪运

动，第 247 页。
④ 孙中山:《五权宪法》，《民权主义讲演词》，参见徐时中

编辑《宪法论文选辑》，新中国出版社( 中华民国三十六

年八月) 1947 年 8 月版，第 14 页。
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分馆典藏书籍，刊印本。
⑥ 徐时中编辑《宪法论文选辑》，新中国出版社( 中华民国

三十六年八月) 1947 年 8 月版，第 18 页-第 19 页。
⑦ 孙科:《我们需要何种宪法》，原载《东方杂志》30 卷 7

号，参见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编《中华

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》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，正中书

局印，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，第 140 页 － 第 143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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